
消委观点

本案涉及合同违约与人身侵权两个法律

关系。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

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商家

无法交付消费者指定的宠物犬，导致消费者

购买特定宠物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已构成

根本违约。因此，消费者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并退还全部款项。

其次，关于人身损害责任。在经营场所

内，商家工作人员对具有特殊健康状况的消

费者进行了不当的言语刺激，该行为可能成

为诱发其病情复发的因素，并由此产生了相

应的医疗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商家应承担相

应责任。

此案提示，活体宠物交易存在多重风险，

商家应规范销售合同，并加强对从业人员职

业素养与法律知识的培训，以保障消费者合

法权益，防范类似纠纷发生。

特别报
道

02-03

2026年3月13日 星期五责编王晓春版式张进

市民“点单”政府“检单”
成都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惠民生”活动正式启动

3月11日上午，成都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惠民生”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成都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共同主办，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省食品检验研究院、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院、市食品检验

研究院等单位承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四川省、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领导莅临现场指导，并举行食品安

全“你点我检惠民生”“社会蓝军”授旗仪式。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省市区联动，就是立足群

众需求、回应民生关切，以“你点我检”为抓手，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在“技术路线”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科学道

路上，不断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食品安全的信任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活动现场设置主席台主屏宣传区、快

速检测区、科普宣传区、食安巴士宣传车

四大功能区域，各环节高效联动、有序开

展。快速检测区为市民提供食用农产品

农残、兽残免费快检服务，15—30分钟即

可出具检测结果，其中成都市食品检验研

究院创新研发的肉制品真实性快检仪，可

在40分钟内完成9种动物源性成分检测；

科普宣传区通过有奖问答、展板讲解普及

食品安全知识；食安巴士沿商圈循环行

驶，邀请市民互动并引导至主会场打卡。

现场实时公示快检结果、收集群众意见，

结合前期点单和现场选择确定抽检品种，

邀请市民代表、媒体全程见证抽样封样，

样品送实验室检验并出具法定报告，实现

民生需求即时回应、高效供给。

此次活动的亮点是成都市推出食品

安全“你点我检惠民生”“社会蓝军”建设

体系，现场举行的授旗仪式更是标志着

成都食品安全治理迈入“社会共治+技术

赋能”的全新阶段。成都紧扣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抽检“蓝军”扩容提质增效

行动要求，坚持“群众路线+技术路线”深

度融合，在打造食品检验检测技术机构

“技术蓝军”的同时，广泛吸纳行业专家、

科研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心市

民、食品从业者等群众组建“社会蓝军”

队伍，让社会力量依法依规感知和发现

食品安全风险，依托“社会蓝军”与“技术

蓝军”双向赋能的全链条闭环治理协同

机制，由“社会蓝军”提供线索输入、需求

牵引和场景拓展，由“技术蓝军”给予结

果背书、能力输出和数据反馈，二者相辅

相成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早发现、快处

置、全闭环”。为此，成都在23个区（市）

县组建了23支“社会共治+技术赋能”的

“社会蓝军”队伍，以“你点我检”“社会监

督”“舆情监测”为主要工作方式，精准聚

焦民生关切、新业态风险和隐蔽违法行

为，强化靶向治理，推动“在成都 放心吃”

再上新台阶。

下一步，成都将在总局和省局指导

下，持续深化“你点我检惠民生”“线上线

下融合、固定流动互补、溯源公示闭环”

的智慧监管机制，用“数管秩序”织密全

市食品安全共治网络，用数据的力量，提

升群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感和满意度。

四川省、成都市将持续巩固巴蜀大地舌

尖安全防线，持续为全国食品安全治理

现代化贡献四川经验和成都样板，以实

际行动为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贡献市

场监管力量。

以案说法漫说“3·15”
成都市2025年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展播

买宠物遇“病犬”，商家拒不退款并进行言语刺激？消委会调解：全退！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九条明

确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对难以判明

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本案

中，经营者虽设置了标识，但店员未要求可能为未成年

人的消费者出示身份证件，其“形式合规”不能替代“实

质履行”，故其销售行为已构成违法，应对由此直接导致

的人身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了监护人的职责。未成年消费

者的监护人，应依法履行教育、引导义务，增强未成年人

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认知。因此，在责任划分上，消

费者一方亦应自省并加强家庭监护。

本案警示广大经营者，法定义务的履行重在实质行

为，不能以“已设标识”为由免除主动查验的责任；也提

醒广大家长，法律保护与家庭监护必须双管齐下，共同

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安全防线。

向未成年人售酒致其中毒商家赔偿760元并被立案调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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